附件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市场轻微违法
[bookmark: _GoBack]经营行为免处罚清单
　　
为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有关规定,制定本清单。
　　下列违法行为符合相应轻微情节,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未在其营业场所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处罚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五)项。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且能当场按规定悬挂。
　　二、娱乐场所未按规定悬挂警示标志、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
处罚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且能当场按规定悬挂的。
　　三、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
　　处罚依据:《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且能当场按规定悬挂。
四、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或者其他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未按规定备案
处罚依据:《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且能及时补办备案手续。
　　五、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个人未在其经营场所明显处张挂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处罚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五)项。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且能当场按规定张挂。
　　六、利用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个人未在其网页醒目位置公开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登载的有关信息或者链接标识
　　处罚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五)项。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能够及时在其网页醒目位置公开有关信息或者链接标识。
　　七、单位、个人从事出版物出租业务未按规定备案
　　处罚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第(十一)项。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且能及时补办备案手续。
　　八、已经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个人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未按规定备案
　　处罚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第(十一)项。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且能及时补办备案手续。
　　九、音像制品制作、复制、批发、零售单位变更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等,未按规定备案
　　处罚依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项。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且能及时补办备案手续。
　　十、音像出版单位未按规定向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和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送交样本
　　处罚依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项。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且能及时补交样本。
　　十一、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擅自留存委托印刷的包装装潢印刷品的成品、半成品、废品和印板、纸型、印刷底片、原稿等
　　处罚依据:《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项。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留存的物品未被非法使用,能够立即销毁。
　　十二、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在所保留的样本、样张上未加盖“样本”“样张”戳记
　　处罚依据:《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项。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保留的样本、样张未被非法使用,能够立即加盖“样本”“样张”戳记。
　　十三、旅行社组织出境旅游未将安全信息卡交由旅游者或者未告知旅游者相关信息
　　处罚依据:《旅游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且能当场将安全信息卡交由旅游者并告知旅游者相关信息。
　　十四、旅行社及其分社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旅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明
　　处罚依据:《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且能当场按规定悬挂。　
十五、导游上岗时未开启导游执业应用软件
处罚依据:《珠海经济特区旅游条例》第五十条。
轻微情节:首次被发现,且能当场开启导游执业应用软件的。
对未列入本清单，但其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处罚情形的其他轻微违法经营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全市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规范开展对文化、旅游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的行政执法工作。对于依法不予处罚的文化、旅游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应当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及时核查当事人整改情况,并通过说服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等柔性措施,促进其依法依规经营。
